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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律师协会

辽律发〔2023〕 22号

关于印发《辽宁省律师协会会费收缴及使用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律师协会：

新修正的《辽宁省律师协会会费收缴及使用管理办法》经辽

宁省第十次律师代表大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辽宁省律师协会

2023年 10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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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律师协会会费收缴及使用管理办法

（2003年 3月 28日，辽宁省律师协会五届四次理事会议审议通

过，2018 年 3 月 10 日，辽宁省律师协会八届六次理事会议修

订，2019年 3月 29日，辽宁省第九届律师代表大会修正，2023

年 9月 14日，辽宁省第十次律师代表大会修正）

第一条 为规范辽宁省各级律师协会会费（以下简称“会

费”）收缴、使用和管理，保障省、市律师协会充分履行法定职

能，推动我省律师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

法》和《辽宁省律师协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辽宁省律师协会会员应当履行缴纳会费的法定义

务。

第三条 会费按年度收缴。

第四条 根据全省不同地区经济和律师行业发展状况，执行

不同的会费标准。

沈阳、大连两市的律师事务所、律师，团体会费每所每年

13000元，个人会费每人每年 1500元。

其余各市市辖区的律师事务所、律师，团体会费每所每年

10000元，个人会费每人每年 1200元。

各县（市）的律师事务所、律师，团体会费每所每年 8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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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个人会费每人每年 1100元。

第五条 各市律师协会应于每年度进行会员考核时，按照本

办法收缴团体会费和个人会费。

首次申请执业的律师事务所，应在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

证时，缴纳团体会费。

因故暂停执业后又恢复执业的律师，应在核发律师执业证

时，缴纳个人会费。

从外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调入本省的执业律师，在原执业

省（区、市）已经缴纳过本年度会费的，不再缴纳本年度会费；

在原执业省（区、市）未缴纳年度会费的，按本规定标准缴纳个

人会费。

第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会员，按照下述标准缴纳会费：

（一）首次申请执业的律师，第一个执业年度免交个人会

费，第二个执业年度减半缴纳个人会费，但要按年度缴纳律师执

业责任保险费。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和法律援助律师不缴纳律师

执业责任保险费，也不享有执业责任保险所约定的权利；

（二）生育的女性律师，生育的下一年度减半缴纳个人会

费；

（三）法律援助律师免交个人会费；

（四）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选派担任“1+1”法律援助

志愿律师或援藏律师、援疆律师等志愿公益律师，担任志愿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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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免交个人会费；

（五）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减半缴纳个人会费；

（六）因不可抗力等原因致使缴纳会费出现困难的，经理事

会批准，监事会同意后可予减免或缓交。

第七条 会费由各市律师协会按照本办法第四条、第五条的

规定收取，40%上缴省律师协会（含应上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部

分）。

第八条 省律师协会对会费收缴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。对未

按时完成会费收缴及不履行代收代缴职责的，省律师协会可以采

取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责令限期缴纳会费；

（二）予以通报批评；

（三）限制或中止行使《辽宁省律师协会章程》规定的有关

权利。

第九条 会费主要用于以下支出：

（一）开展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；

（二）本会决策机构、监督机构、执行机构组织召开的工作

会议；

（三）本会理事会及其下设的专门委员会、专业委员会，监

事会及其下设的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的工作或活动；

（四）组织会员开展业务研讨、教育培训等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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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组织会员开展经验交流、课题研究、调研等活动；

（六）维护会员合法权益、处理投诉、奖励表彰优秀会员等

工作；

（七）开展律师宣传工作；

（八）对特殊困难会员进行补助、救助；

（九）组织开展会员福利事业和文体活动；

（十）组织会员开展公益活动和公益捐赠；

（十一）接待境内外律师协会、相关组织来访；

（十二）参加司法部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机关组织的工作

会议及交流活动；

（十三）向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缴纳年度会费；

（十四）其他必要支出。

第十条 省律师协会建立会费专门账户，按照国家规定的有

关财务制度进行管理，接受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督和政府审计部门

的审计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十一条 会费实行以下管理制度：

（一）会费预算、决算制度。每年会费收支预算经理事会审

议通过后执行。会费收支情况向理事会、监事会和律师代表大会

报告。

（二）会费监督制度。会费预算执行及重大财务支出情况接

受监事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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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会费审计制度。会费收支情况按年度于次年初由监事

会委托独立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，审计结果报常务理事

会，并抄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。


